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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怀安县人民政府紧紧抓住张呼、张大高铁建设在我县设立枢纽站、京津冀协

同发展过程中京津地区产业大量外迁转移、京张联合举办冬奥会的契机，坚持适

度超前、全面配套、一次到位、集约节约、节地节能、生态环保、留有余地的原

则，加快高铁片区道路、交通、雨水、污水、供水、再生水、电讯、电力、热力、

燃气、绿化、亮化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打通急需要打通的断头路，有步骤

有计划的全面改造县城小街巷，从而提高县城承载能力，拉开城市发展框架，优

化城市发展环境，改善县城居民生活环境，为建设高品位、高档次的高铁新城，

建立怀安县城建设发展的高地，引领怀安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此，怀安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计划投资 883.29 万元，建设怀安县城

穿高铁道路及地下管网预建工程项目。于 2017 年 2 月委托河北尚诺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编制《怀安县城穿高铁道路及地下管网预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并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通过了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的审批。

本项目于 2019 年 4 月开工，于 2019 年 12 月竣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保

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单位需查清工程

在施工过程中对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工程设计文件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

的落实情况，调查分析工程在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

在的潜在影响，是否已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预防、减缓和补救措施，全面做好环

境保护工作，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依据。

2021 年 7 月，原怀安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参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冀环办字函〔2017〕

727 号）有关要求，自主开展本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作，并编制完成本项目

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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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监测依据

2.1 建设项目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6 年 1 月 1 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9）《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 2.3-93）；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09）；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11）；

（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8）《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9）《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

（10）《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1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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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3271-2014）；

（14）《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11）《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2）《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1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14）《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9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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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项目位于怀安县县城区域，场地地形平坦。共 5条道路组成，本项目建设工

程道路沿线范围内无居民民房和小区，道路现状包括待拓宽沥青路、土路、断头

路、丁字路等。沿线文物古迹、河流、湖泊等情况沿线为城市平坦用地，项目范

围内沿线无文物古迹。

3.2 建设内容

3.2.1 建设规模

本项目为怀安县城穿高铁道路及地下管网预建工程项目，拟建设园区西环路、

京新连接线、怀远西路、西洋河路北延、东沙洼路五条路的道路工程及管网工程；

园区经一路、园区经二路、文苑路、迎宾大道四条路的管网工程；以及相应的绿

化工程，并在道路两侧预设管沟。建设道路总长为 330 米。

3.2.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3-1。

表 3-1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 单位 原计划指标 实际建设指标

规划总用地 m2 10220 10220

总占地面积 m2 10220 10220

路线长度 m 330 ,841.899

道路宽度 m 24-46 米 24-46 米

3.2.3 主体设施建设内容

范围内无居民民房和小区。本条道路横断面设计以规划为依据，采用规划断

面，并结合道路的实际情况确立路基横断面设计方案如下：

（1）西区西环路，为城市主干路，计划道路红线宽度 46m，主车道 为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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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车道。具体分幅为：3m 人行道·5m 绿化带＋12m 机动车道＋6m 绿化带＋12m 机

动车道＋5m 绿化带＋3m 人行道。实际未建设。

（2）京新连接线，为城市次干路。计划道路红线宽 30 米，主车道为 双向

4车道，具体分幅为：3m 人行道＊3m 绿化带＋18m 机动车道＋3m 绿化带＊3m 人

行道。实际未建设。

（3）怀远西路，为城市次干路。计划道路红线宽度 24m，主车道为 双向 4

车道，具体分幅为：2m 人行道＋3m 绿化带＋14m 机动车道＋3m 绿化带＋2m 人

行道。实际未建设

（4）西洋河路北延，为城市次干路。计划道路红线宽度 24m，主车 道为双

向 4车道。具体分幅为：3m 人行道＋18m 机动车道＋3m 人行道。已建设完成。

（5）东沙洼路，为城市次干路。计划道路红线宽度 24m，主车道为 双向 4

车道，具体分幅为：3m 人行道＋3m 绿化带＋12m 机动车道＋3m 绿化带＋3m 人

行道。实际暂未建设。

（6）园区经一路，主要建设地下雨水管网 150 米、污水管网 75 米。实际已

建成。

（7）园区经二路，主要建设地下雨水管网 120 米。实际未建设。

（8）迎宾大道，主要建设地下给水管网 60 米、再生水管网 60 米、弱电管

网 60 米、电力管沟 60 米；并在道路两侧预设管沟 120 米。实际已建成。

（9）文苑路，主要建设地下给水管网 60 米、燃气管网 60 米、电力管沟 60

米：并在道路两侧预设管沟 120 米。实际已建成。

配套建设管线工程、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工程、再生水亮化工程、电

力工程、电力工程、弱电工程、燃气工程、道路绿化工程。

给水工程：本项目给水管网总长约 370 米，管道采用高密度聚乙烯（PE）管，

接口形式采用热熔接口，PE 与蝶阀采用法兰接口，管道基础采用 90°砂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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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工程：本项目雨水管总长约 660 米，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双壁波纹管，10cm

厚的中粗砂石基础（承插接口）。

检查井、雨水口及其它雨水检查井采用混凝土检查井，检查井间距根据雨水

口接入的需要，并满足规范中最大间距要求进行设置，雨水口采用砖砌单篦偏沟

式，雨水口连接管以 3‰的坡度坡向雨水检查井。本项目共设置雨水检查井Φ

1000，共 22 座，雨水口 44 座。

污水工程：本项目污水管网总长约 245 米，污水管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双壁波

纹管，接口形式采用承插式型橡胶圈接口。

污水管线竖向高程设计污水管线竖向标高的确定原则为能将本流域内最远

点的污水接入本工程项目管线内，污水管道在满足最小坡度要求前提下层量沿地

形坡度敷设，不同管径管道连接处，一般采用管底平接。

检查并及其它污水管道采用圆形混凝土检查井，检查井间距必须满足规范要

求，井盖采用球墨铸铁井盖，并盖上注明“污水”字样。所有的检查井基础下均

加设 200mm 碎石垫层做基础，检查井接入的管口与井内壁齐平。本项目共诊置污

水检查井＊1000，共 12 座；设置沉泥井Φ1000，共 5座。

再生水工程：本项目再生水管网总长约 60 米，管道采用高密度聚乙烯（PE）

管，接口形式采用热熔接口、PE 与蝶阀采用法兰接口，管道基础采用 90°砂石

基础。检查井及其它再生水管道采用圆形混凝土检查井，检查井间距必须满足规

范要求，井盖采用球墨铸铁井盖，井盖上注明“中水”字样。所有的检查井基础

下均加设 200mm 碎石垫层做基础，检查井接入的管口与井内壁齐平。本项目共设

置检查井Φ1000，共 2座。

电力工程：根据本工程特点，电缆沟设计要综合考虑管线交叉、道路交叉、

电缆分支、地下水位、工程地质等条件，以及电力专项规范及使用单位要求等多

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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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道路侧敷设电缆为 110kV 电力 2孔，10kV 电力 20 孔，电缆排管选用Φ

200 的 CPVC 电力专用保护管，单管壁厚不小于 7mm，环刚度大于 8。电缆排管与

排管之间用接头密封圈连接，相邻排管之间用管枕固定。人孔井采用钢筋混凝土

结构，人孔井顶部距地面为 0.5 米，直线段上人孔井的间距为 30 米。本项目电

力管沟总长度为 320 米，人孔井共 11 座。

弱电工程：本项目弱电管道采用 6孔塑料管道（1根Φ110 的 HDPE 双壁波纹

管＋5根 7孔梅花管 PVC110），总长度为 260 米，共设置人孔井 9座。

燃气工程：本项目燃气管道总长为 200m，采用聚乙烯燃气管道，接口形式

采用电熔连接或热熔连接，管道设计压力为 0.4MPa。聚乙烯燃气管线应埋设在

土壤冰冻线以下，深度为 1.5m。埋设深度不得小于 1.8m，外防腐涂层采用聚乙

炔防腐胶带，并采用强制电流阴极保护和牺牲阳极联合保护管道。

道路绿化工程：西区西环路绿化面积为 1280 平方米；京新连接线绿化面积

为 480 平方米；怀远西路绿化面积为 360 平方米；西洋河路北延绿化面积为 360

平方米。

具体建设情况见表 3-2。

表 3-2 主要建（构）筑物一览表

道路名称 主要内容
设计长度

（m）

道路宽度

（m）
建设情况

西区西环路 城市主干路 80 46 未建

京新连接线 城市次干路 80 30 未建

怀远西路 城市次干路 60 24 未建

西洋河路北延 城市次干路 60 20 建成

东沙洼路 城市次干路 50 24 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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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经二路
主要建设地下雨水管网 120

米
未建

园区经一路
主要建设地下雨水管网 150

米，污水管网 75米
建成

迎宾大道

地下给水管网 60米、再生

水管网 60米、弱电管网 60

米、电力管沟 60米

建成

文苑路

地下给水管网 60米、燃气

管网 60米、电力管沟 60米：

并在道路两侧预设管沟 120

米

建成

3.3 项目变更情况

原怀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于2018年1月26日将该项目的责任主体转

换到怀安众建琪合工程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其它已完工建设内容经现场调查

和与建设单位核实，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此次验收该项目环评报告

书中园区经一路管网、文苑路管网、迎宾大道管网、西洋河路北延道路及管网工

程内容及现评批复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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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4.1 主要污染源

4.1.1 废水：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

4.1.2 废气：本项目无废气排放。

4.1.3 噪声：本项目的噪声主要来自车辆通行产生的噪声。

4.1.4 固体废物：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为道路垃圾。

4.2 治理措施

4.2.1 废水道路配套建有路面排水系统，工程投入使用后，雨季不会出现污

水横流现象，通过纵向排水系统进入排水渠，对水环境影响较小。

4.2.2 废气：本项目无废气排放。

4.2.3 噪声：通过加强管理和监督，设置限速标志牌及各种交通标识，最大

限度的降低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4.2.4 固体废物：本项目道路垃圾集中收集到垃圾桶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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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评主要结论及环评批复要求

5.1 环评主要结论

1、产业政策符合性结论

本项目为怀安县城穿高铁道路及地下管网预建工程项目，根据发改委《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不属于其中允许、淘汰、限制

类，为鼓励类，符合国产产业政策。

2、规划合理性结论

该项目的建设是为了满足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改善城市面貌条件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不仅对赤怀安县经济繁荣起到拉动作用，而且还会为城市建设和居

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有益贡献。因此该项目的建设具有无限的价值，该项目的建

设是十分必要的。

3、工程分析结论

怀安县城穿高铁道路及地下管网预建工程项目建设地址位于张家口市怀安

县城区，主要以新建为主。

项目区周边公路四通八达，交通运输方便，能源、原材料供应条件良好，市

场销售条件较好，项目具备了新建的条件。

该项目符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怀安县建设发展规划，布局合理，并

合理开发了土地资源和利用了有效资源。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可缓解怀安县县

城交通问题及美化绿化城区，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4、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施工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扬尘和噪声。施工期产生的粉尘，对产生粉

尘的施工环节，采取洒水等措施来抑制扬尘，产生的粉尘要及时清理，对进出工

地的车辆用水冲刷车身及轮胎，严格控制执行地区的相关法规和标准，能够做到

对环境产生最小的污染。施工过程中机械运转，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噪声污染，施

工现场主要噪声有搅拌机、水泥振捣器，运输车辆，作业器具碰撞噪声等。合理

安排施工进度和作业时间，对主要噪声设备应采取相应的限时作业，施工设备优

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应采取相应的限时作业，如在声源周围设置掩

蔽物，如减震垫、安装消声器等，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噪声。一切以民为本，从周

围居民的利益出发，处理好与施工界周围居民的关系，避免因噪声污染引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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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稳定，在落实本报告表所提出的各限防治措施情况下，不会对周围环境

产生明显影响。

施工影响是短暂的，随施工活动的结束而自动的消失。

5、项目选址分析结论、

怀安县城穿高铁道路及地下管网预建工程项目拟建地点位于怀安县城区。该

项目拟总投资 883..29 万元。总占地面积 10220 ㎡，总绿化面积 2480 ㎡.

场地无不良地质作用，无环境地质问题，经过地基处理转换后，可以进行本

工程的建设。

6、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水环境影响分析

道路工程投入运行后，路面相对较为清洁，雨季不会出现污水横渡现象，城

市市容有较大的改观。

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工程建成后，为当地居民出行和过路者提供了方便，对展示当地的经济、文

化、风土人情，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通过工程的建设，创

造部分的就业机会，能够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2）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建设运行后，通过加强管理和有效监督，对周围环境影响有所减轻，

不存在噪声危害问题。

（3）水土保持措施及绿化

对有条件绿化的地带，根据当地的植物适地条件进行绿化。对建筑材料场地，

包括土料场和砂石料场，在施工结束后，应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建设工程的

和植物的，防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对道路绿化带，则根据当地条件，选择观赏

性较强的植物和花卉进行绿化和美化。

总之，通过对项目进行环境保护投资后，能够减轻污染，改善生活环境和生

态环境，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7、工程可行性结论

综述：本项目施工期严格管理，将施工扬尘和施工噪声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影

响降至最低。运营期污水得到合理处置，垃圾及时清运，采取有效防振降口噪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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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5.2 环评批复要求

本项目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由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审批通过，并出具审批意

见。其批复如下：

一、怀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建设怀安县城穿高铁道路及地下管网预建

工程建设内容为：园区西环路、京新连接线、怀远西路、西洋河路北延东沙洼路

五条道路工程及管网工程；园区经一路、园区经二路、文苑路、迎宾大道四条路

的管网工程；以及相应的绿化工程，并在道路两侧预设管沟，建设道路总长 330

米，工程总投资 883.2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5.83 万元，项目符合怀安县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张家口市“十二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在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

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环

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选址选线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进行项目建设，该报告书及批复可作为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你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认真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

态保护措施，各项环保设施设计应当由具有环保设施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

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合理布置施工现场、安排

施工时间。在村庄、学校、医院等敏感点附近，应避免夜问施工，确需夜问施工

的，应报当地环保部门批准。运输车辆采取限速、禁鸣等措施，同时严格落实环

评报告中提出的其他各项噪声振动防治措施，确保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的相应标准要求。制定扬尘治理专项

方案，指定专人负责扬尘防治工作，严格落实建筑施工场地扬尘防治措施。做好

施工场地内部及周边相关道路的硬化和抑尘工作，物料运输车辆和物料堆放场所

采用密闭设施或加盖篷布，运输道路及施工现场定时酒水，在出入口明显位置设

置扬尘防治公示牌。施工机械产生的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得外

排。施工营地设置垃圾箱，由地方环卫部门定期清理。

2、须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道路沿线评价区域内的环境敏感点环境保护措

施，确保运营期沿线各敏感点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 类标准要求。建设单位应根据营运期实际监测结果，增补完善隔声降噪措施，

确保噪声不扰民。

3、认真落实环评及水土保持方案规定的各项生态保护及恢复措施和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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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防治措施，尤其做好弃渣场、施工道路和施工生产区等临时占地的生态保护及

恢复工作，严禁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4、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风

险事故情况下的环境安全。

5、本项目须按国家要求组织开展环境监理，环境监理部门要认真履责，及

时报告各阶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环境监理报告作为本项目验收依据。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管理制度，投入正式运营前须按规定

程序向我局申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如项目性

质、规模、选址或者防止生态破坏、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当在调整

前重新报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 20 个工作日内，将本批复及报批版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送至崇礼区环保局，并按规定接受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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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评价标准

6.1 噪声

运营期项目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a 类标准，标准

值见表 6-1。

表 6-1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环境要素 标准 类别 时段 标准值 单位

环境噪声 GB3096-2008 4a类 昼间 70 dB(A)

6.2 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的生产工艺流程不涉及污染物总量排放，因此，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SO2：0t/a，NOX：0t/a ，COD：0t/a，氨氮：0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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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保证措施和监测分析方法

7.1 质量保证措施

（1）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环境检测质量保证的要求进行

样品采集、保存、分析，全程进行质量控制。

（2）参加本项目检测人员均持证上岗，检测仪器均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

（3）声级计测量前后均经标准声源校准且合格，测试时无雨雪，无雷电，

风速小于 5.0m/s。

（4）检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7.2 监测分析方法

（1）分析方法：分析方法采用现行有效的标准方法（国家颁布标准或国家

推荐标准，行业标准或行业推荐标准等）,使用前进行适用性检验。

（2）检测分析：检测过程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进行，通过有效的质量控制措

施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有效性。原始记录及检测报告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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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8.1 验收监测结果

8.1.1噪声检测结果

检测点位 检测日期 监测项目 昼间检测值 夜间检测值

西洋河路北延
2021.7.25

L10 53.0 45.3

L50 51.2 43.8

L90 49.6 42.1

Leq 52.4 44.6

SD 1.5 2.2

LMAX 57.7 50.0

Lmin 45.1 39.1

车流量

（辆/分钟）
67 3

厂界昼间噪声值范围为 49.6～57.7dB(A)、夜间噪声值范围为 39.1～

50.0dB(A)。

8.2 验收监测分析

经检测，项目区均为城市主干道，昼间噪声范围 54—61.7dB(A)，夜间噪声

值范围 44.7—54.8(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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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管理检查

9.1 环保管理机构

怀安县城穿高铁道路及地下管网预建工程由怀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

负责工程环境管理工作，定期进行巡检环境影响情况，及时处理环境问题，并进

行有关环境保护法规宣传工作。

9.2 施工期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负责工程施工期间的环境监理工作，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工程环评及

批复文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使工程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9.3 运行期环境管理

怀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设立环境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国家法规、条例的贯

彻执行情况，制订和贯彻环保管理制度，对各操作岗位进行环境保护监督和考核，

怀安众建琪合工程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前十年的道路环境管理，十年后交

由怀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

9.4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

建设单位设置了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并且正常履行了施工期和运行期的环

境职责，运行初期的检测工作也已经完成，后续检测计划按周期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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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众意见调查

由于本项目排放的污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控制和妥善处理，

未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经咨询当地各职能部门和周边群众，该项目在建设

及运行期间未发生扰民和公众投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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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结论和建议

11.1 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根据现场检查、验

收监测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结果，项目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该项目可

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1.2 建议

（1）进一步提高环保总体管理水平，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环保规章制度。

（2）搞好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定期对污染物进行检测分析和记录，确保污

染物的排放达标。

（3）加强道路周围绿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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